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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教育部補助國立成功大

學辦理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興建及營運情

形，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據審計部函報，稽察教育部補助國立成功大學

辦理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（下稱環資中心）興建及營運情

形，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等情進行調查，業經調查完竣

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後： 

一、教育部前規劃補助「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」興建計

畫時，未妥為調查教育機構參與共同處理之意願，評

估興建及營運風險，致該中心興建完成後，設備處理

使用率偏低，核有未當： 

(一)依行為時「廢棄物清理法」第 13 條第 10 項規定，

事業機構無法自行清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，亦

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供委託處理時，事業機構

應妥善貯存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，必要時，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得向事業機構收取費用，自行或輔導

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或暫時貯存之(95 年

5 月 30 日修正為第 33 條)。又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

清理方案陸、一、(三)規定，教育部負責學校實驗

廢棄物調查、處理之相關工作。準此，教育部於規

劃補助興建教育機構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前，應妥

為調查各教育機構無法自行清理或委託處理之廢棄

物種類及數量，及參與共同處理機構之意願，評估

營運風險，並妥適規劃設備處理容量，避免設施興

建完成後，發生使用效能過低情事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查教育部為有效解決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各級學校暨

附屬機構實驗廢棄物處理問題，提供各級學校一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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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且合法之處理機構，且為因應行政院核定「全國

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」之權責分工：「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應提具體計畫積極自行或輔導設置事業

廢棄物清理設施及應變貯存設施」，於 88 年 9 月間

委託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(下稱臺大環

工所)規劃學校實驗廢污處理設施，並完成「改善各

級院校校園污染防治公共設施綜合規劃報告」，嗣

該部於 89年 5月 3日之第 400次部務會報審查通過

該報告，依據該報告之建議，編列相關預算，並於

89 年 12 月間評選國立成功大學為主辦學校，成立

環資中心。成功大學取得辦理環資中心補助計畫後

，於 93 年 12 月間完工，94 年 5 月間正式營運並由

統包商榮電公司代操作。至該中心之設備處理容量

，依據「改善各級院校校園污染防制公共設施綜合

規劃」、成功大學 89 年 10 月間完成之「環境資源

研究管理中心成立計畫書」，及教育部 91 年 4 月間

完成之「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全廠設施規劃報告

書」，推估大專校院之廢棄物量，及考量廢棄物特

性、環資中心實廠操作特性、設備最小規模之可行

性與經濟性等，預估處理設計處理量為每年處理

2,000 公噸之教育機構事業廢棄物。 

(三)依據教育部於 89 年 12 月間與成功大學簽定之「補

助辦理『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』興建及營運工作

契約」所載，環資中心全廠統包興建工程費用為新

台幣（下同）3 億 5,430 萬元（含全部廠區所頇之

處理設備、土建工程、附屬設備、辦公大樓內部設

施、實驗室內儀器及聯外道路闢建或改善），研究

管理中心自開始營運起至第 10 年止，教育部每年定

額補助固定操作維護成本 4,000 萬元，綜予敘明。 

(四)查教育部前揭相關規劃報告，係計畫將全國之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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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高中職及大專院校所產生之實驗廢棄物納入處理

範圍。據審計部統計，迄今參加成功大學環資中心

之各國中、高中職及大專院校會員數量僅占全國校

數約 40﹪，又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供 94 至 97 年

全國大專院校實驗廢棄物處理情形資料，可由成大

環 資 中 心 處 理 之 實 驗 室 廢 棄 物 產 出 量 約 計

3,360.54 公噸(每年約 896 公噸)，惟送至該校環資

中心處理者僅 1,559.49 公噸(占 46.41﹪)，其餘

1,801.05 公噸(約 53.59﹪)，係由各校委由其他公

、民營處理機構處理(包括台北市政府等公立垃圾焚

化廠)，顯示參與共同處理之教育機構未如預期，致

迄今設備平均使用率約僅 20﹪，使用效能顯著偏低

。其間，成功大學曾於 96 年 8 月間函請教育部協助

，案經該部於同年月間函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、高

級中等學校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，將實驗產生之廢

棄物清運至該校處理。教育部復稱，有關校園廢棄

物僅能以概估方式調查，並以前揭規劃報告為參照

之依據；而學校提供之數據未能正確掌握現實量，

並迫於處理廢棄物之時間性，未調查學校參與處理

之意願等語。 

(五)綜上，教育部前規劃補助環資中心興建計畫時，僅

以委託臺灣大學調查推估之教育機構實驗室廢棄物

年產出量作為設備興建規模，未妥為調查教育機構

參與共同處理之意願，妥為估測設備處理容量，評

估興建及營運風險，復未能採取積極有效措施，輔

導各教育機構事業廢棄物送至該廠處理，致該中心

營運後，參與學校數及事業廢棄物處理量低於預期

，設備平均使用率偏低，核有未當。 

二、國立成功大學未積極申辦環資中心事業廢棄物處理

設施餘裕容量，收受處理其他事業之廢棄物，以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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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運量及設備使用率，核欠允當： 

(一)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9 條規定：「事業之廢棄物處理

設施之處理容量有餘裕時，得經處理設施所在地主

管機關許可，提供其他事業使用…。」又據審計部

查報，環資中心財務收支屬於成功大學校務基金(

業權型基金)之一部，依「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

行要點」第 3 點第 2 項規定：「業權基金管理機構

應本企業化經營原則，設法提高產銷營運（業務）

量，增加收入…」成功大學對於環資中心營運處理

量不足，應積極設法提高使用效能，本於企業化經

營原則，增加收入，以避免發生短絀。 

(二)查環資中心自 94 年 5 月開始營運，焚化及物化設計

處理容量每年 2,000 公噸，截至 98 年底(計 4 年 8

個月)，實際年平均處理量約為 400 餘公噸，僅占設

備處理容量約 20 ﹪。該校曾於 95 年 2 月間向臺南

市政府環境保護局(下稱臺南市環保局) 申辦環資

中心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裕容量，收受處理其他

事業之廢棄物，臺南市環保局於同年 3 月間函復略

以，該環資中心設備操作未滿 1 年，與「事業廢棄

物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許可管理辦法」第 4 條規

定未合，未予同意辦理。嗣該校於營運滿 1 年 10

個月後，迄 96 年 1 月間始再次申辦，案經臺南市環

保局於同年 4 月間函復略以：「請依審查會議主席

結論補充相關營運、管理及操作實績等資料後，再

行送審。」惟截至 98 年底，該校均未積極準備相關

補充資料提出申請，至 99 年 7 月間始再提出申請，

依臺南市環保局於同年 11 月間召開之審查會議結

論，仍請成功大學依審查意見修正，並經業務單位

確認後，方通過許可申請。 

(三)綜上，成功大學於環資中心設備使用率偏低，存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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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裕處理容量時，未積極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

申辦收受處理其他事業廢棄物，致迄未能有效提升

營運量及設備使用率，核欠允當。 

 

 

三、國立成功大學未要求環資中心熔融系統原統包商履

行保固責任，又將復原責任轉嫁後續代操作商，仍未

積極要求依約處理，肇致該系統長期未能正常操作，

發揮應有效能，洵有未當： 

(一)依教育部「改善校園污染防治規劃報告」第 2 章，

有關各級學校實驗廢污處理中心規劃設施初步規範

所載，將有機類廢污以焚化處理，無機廢液以化學

處理，再將處理焚化所產生的飛灰、底渣及重金屬

含量之污泥，送至熔融爐處理，並以零產出為目標

。該部即據以補助成功大學辦理熔融系統設施，另

依該校「全廠設施規劃報告書」所載，於每年 250

日、每日 8 小時運作下，熔融系統設計年處理量為

250 公噸，估計全年處理量為 284.1 公噸，設備使

用率為 113.64﹪。 

(二)查成功大學為妥善處理經焚化及物化處理後所產生

的底灰渣及污泥，乃不採委外固化處理方式而規劃

採電漿熔融系統，該系統於 94 年 1 月 31 日取得教

育部共同處理機構熔融系統操作許可證，並於同年

2月 15日完成驗收，結算金額約新台幣（下同）8,800

萬餘元。依環資中心工程契約第 16 條關於保固期之

規定：「本工程自全部完成經驗收合格日之日起由

廠商負責保固，環工機電工程 2 年…。(二)保固保

證金 1.廠商…，應於驗收合格後，提供結算總價百

分之二計列之保固保證金。…… (九)凡在保固期內

發現瑕疵，應由廠商於機關指定之期限內負責免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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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條件改正。逾期不改正者，機關得逕為處理，所

需費用由廠商負擔，或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處理，

不足時向廠商追償」。又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規

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

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：……九、驗收後不履行

保固責任者。…」是以，該校辦理環資中心採購，

遇有焚化、物化及熔融處理系統之瑕疵、錯誤或故

障者，應依契約及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，即時通知

廠商履行契約保固責任，以確保自身權益，並發揮

財物應有效能，併予敘明。 

(三)查成功大學係依原統包契約規定，委託統包商榮電

公司代操作前揭系統（94 年 5 月至 95 年 8 月底）

，惟榮電公司以焚化及物化所產生之灰渣及污泥數

量未達經濟處理量為由，並未操作熔融系統。該校

於同年 10 月 18 日函榮電公司略以：「(1)貴公司自

熔融系統完成後，迄今未再針對該系統進行相關操

作維護保養工作。(2)目前廠商焚化灰渣已逾 8 公噸

，請貴公司儘速辦理電漿熔融系統操作維護保養工

作」。嗣於同年 12 月 1 日召開協調會決議略以：「

榮電公司承諾 95年 1月 5日前請原建造廠商或核心

元件提供廠商，完成電漿熔融系統之操作及處理暫

存之灰渣及污泥，並提供 162 萬元保證金。」惟榮

電公司未於限期內進行熔融系統操作及處理工作，

該校分別於 95 年 2 月 9 日、4 月 11 日、6 月 15 日

及 7 月 24 日催辦未果，爰沒收保證金 162 萬元，並

依合約扣留 95 年 8 月應付代操作費 66 萬餘元。 

(四)針對本院詢及電漿熔融系統未能正常操作之確實原

因，教育部復稱，電漿熔融設備於 96 年 2 月至 6

月間透過晉瑄公司操作人員教育訓練及設備基本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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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後，可成功運作，當時電漿熔融設備並未故障致

無法正常操作的程度，推論廠商不進行操作之主因

為操作費用過高；惟於 99 年 12 月間提交本院之補

充說明中，又稱 94 年至 99 年 5 月前，電漿熔融未

能順利運轉等語，前後即有不符。成功大學亦稱代

操作期間經電漿熔融處理後產出爐渣 5.22 公噸，系

統係榮電及達闊等代操作廠商不願操作而非故障等

語。經查，依該校前開催辦文件及 95 年 7 月 10 日

委託代操作勞務採購評選投標頇知所載：「本廠移

交時，熔融系統無法達到操作功能時，該系統之保

證處理量併入焚化系統計算」，可證該校明知熔融

系統未能正常操作之情，又據成功大學於 96 年 2

月 12 日召開之「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熔融系統研

商會議紀錄」所載，審查委員提出之意見包括：「

除電力系統外，電漿系統是否仍存在其他未知之問

題，宜加條列其重要性」、「熔融系統之未能順利

操作原因是否除電壓問題外，是否與操作參數最適

化相關…可強制要求原設備供應商（即原廠）派技

術人員來解決」、「應責成榮電及晉瑄找原廠專業

人員來台檢視系統問題，包括維修保固以達正常化

。」會議結論則為：「有關成大環資中心電漿熔融

系統之預定修繕時程，請成大嗣熔融系統原設備廠

商於 96 年 2 月 26 日進場完成設備檢視後，依據檢

視結果確認修繕時程之可行性…」，同日該校即以

成大研總字第 0960000749 號函告榮電公司略以：「

本校環境資源研究中心資源回收廠電漿熔融系統因

供電系統損壞，自 94 年 1 月起已無法正常操作，請

貴公司於文到 5 日內速前來修復，…」均證電漿熔

融系統顯係故障待修，所復係廠商不願操作而非故

障等語，尚非實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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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次查成功大學明知原統包商榮電公司託故不予操作

或未於限期內復原熔融系統，卻未積極要求該公司

履行保固責任，並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及契約相

關規定，檢討追究該公司之應負責任，仍於 95 年 7

月間公開招標評選後續代操作廠商，計有 4 家廠商

投標。其中達闊公司與榮電公司共同投標(以達闊公

司為代表廠商)，經評選為最優廠商，95 年 8 月間

經議價後決標(履約期間至 96 年 8 月 31 日)。並由

達闊公司出具承諾書略以：「(1)簽約後 3 個月內，

完成熔融系統復原並正常運作。(2)廠內未處理之灰

渣及污泥於本合約期限完成處理，衍生費用由本公

司支付。(3)原興建統包廠商榮電公司之保固責任，

由本公司負責執行，相關費用由本公司向榮電公司

請求。」將復原責任轉嫁後續代操作商。綜上，成

功大學未依契約及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規定，積極

檢討榮電公司應負契約責任，仍將其審標為合格標(

與達闊公司共同投標)使其得以繼續承攬，並將其保

固責任轉嫁達闊公司出具承諾書方式處理，其採購

作業未能確保業主應有權益，洵有未當。 

(六)另查達闊公司迄 96 年 7 月契約期滿，並未依其承諾

書，修復熔融系統及完成待處理之灰渣污泥，成功

大學未依契約規定追究其履約責任，卻於同年月間

依委託代操作勞務採購評選投標頇知七、(二)：「

於本契約結束前，本中心得辦理成效考評，經評定

成效為普通以上，得後續擴充 1 次，為期兩年。」

召開成效考評會議決議略以：「1.原則有條件與達

闊公司辦理後續擴充，為期 2 年。2.請環資中心與

達闊公司確認原合約未完全辦理完成之事項並訂定

完成期限…」，後經該校與該公司議價不成，而以

展延期限方式延至 97 年 12 月 5 日，惟迄代操作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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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期滿，熔融系統仍故障無法使用。雖據復該系統

已於 99 年 1 月間修復，惟該設備修復距驗收日(94

年 2 月 15 日)已近 5 年期間，未能正常操作，使用

效能偏低，核欠允當。 

(七)綜上，成功大學未要求環資中心熔融系統原統包商

履行保固責任，又將復原責任轉嫁後續代操作商，

仍未積極要求依約處理，肇致該系統長期未能發揮

應有效能，洵有未當。 

四、教育部未本補助機關立場確實監督考核成功大學環

資中心營運狀況及補助款運用效益，相關管考機制核

未盡周延，亟應檢討改進： 

(一)查教育部為解決教育機構實驗室廢棄物處理問題，

自 90 年起逐年編列預算補助成功大學環資中心興

建及營運經費，並設立「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興

建及營運監督委員會」，委託中興顧問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稱中興顧問公司）辦理監督控管工作。另按

教育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第

16 條規定：「共同清除、共同處理機構應將每日清

除、處理情形逐項作成操作、營運紀錄，並隨清除

、處理設施存放，以供查核。…本部得派員進行前

項資料之查核。」依環資中心工作契約捌、八規定

：「因乙方規劃設計錯誤、監督不實或管理不善，

致甲方遭受損害者，乙方除應負行政責任外，甲方

得終止或變更計畫補助費用或項目。」是以，該部

應依該管理辦法及補助機關立場，督導考核成功大

學環資中心營運狀況及補助款運用效益。 

(二)次查教育部自 94 年起補助成功大學環資中心營運

經費，每年於該部公務預算「一般教育推展－學校

及館所實驗廢污共同管理中心營運成本」計畫內編

列固定操作成本補助款：包括人事費、設備保險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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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水電費等計 4,000 萬元；變動操作成本補助款

：按成功大學提報之並經甲方核定之處理量，第 1

年補助每公斤 30 元整，之後逐年以上述金額遞減

20﹪，至第 6 年（含）後不予補助。教育部於 94

年至 98 年逐年補助環資中心固定操作成本 4,000

萬元整，變動操作維護成本則為：94 年補助 8,732

萬 220 元、95 年補助 8,081 萬 284 元、96 年補助

7,185 萬 798 元、97 年補助 4,792 萬 236 元、98 年

補助 2,700 萬元，併予敘明。 

(三)查成功大學提報教育部編列 94 年至 98 年補助預算

之處理量，自 95 年起呈現逐年遞減趨勢（1,000 公

噸、1,250 公噸、427 公噸、400 公噸、450 公噸）

，且實際營運設備平均使用率僅約 2 成，該部未能

有效督促該校環資中心積極申辦餘裕量收受處理其

他事業廢棄物，致補助興建之設備使用率長期偏低

。又中興顧問公司於 94 年 6 月間即提出報告指出，

成功大學環資中心自 94 年 5 月營運後，未使用熔融

設備處理焚(物)化產生之灰渣及污泥，教育部雖在

環資中心興建及營運監督委員會議中多次督促該校

改善，惟該校遲未能修復熔融設備，致長期無法正

常操作，未能發揮應有效能，迄 99 年 1 月間始修復

。該部未能督促成功大學積極研謀修復改善措施，

無法達成環資中心污染物零產出之計畫目標，核有

未洽。 

(四)針對前情教育部函復以，針對環資中心營運以來之

操作管理、處理效能及相關工作之執行，該部除委

託顧問機構協助監督環資中心之營運狀況，並每月

至該中心進行現場查核及書面資料查核，提供相關

審查意見予該中心，相關審查紀錄與文件均有存檔

；另該部定期召開環資中心監督委員會，由監督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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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針對環資中心營運管理、績效、財務計畫與收

費費率之訂定等項目，均提供建議予環資中心參考

，相關會議紀錄亦均留存。惟成功大學對部分之意

見似未有效落實，進而影響全案成效，爰該部已研

擬「教育部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營運監督管理要

點」(草案)，俟監督委員會討論定案後據以實施，

以作為後續該部管考該中心營運成效之參據等語。 

(五)審諸上情，成功大學辦理環資中心迄今，教育部對

於該中心之興建及營運階段雖均辦理相關管考事宜

並提供意見，亦定期召開監督委員會，惟觀諸該中

心設備使用率長期偏低、熔融設備長期未能正常操

作，未發揮應有效能等情，均證教育部對成功大學

之監督考核作為未有實效，該部亦自承該校對部分

之意見未有效落實等。綜上，教育部未本補助機關

立場確實監督考核成功大學環資中心營運狀況及補

助款運用效益，相關管考機制亦顯未盡周延，均有

未洽，亟應檢討改進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、四函請教育部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、三函請國立成功大學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

。 

 

 

 


